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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倫理的挑戰與反思：文獻分析

劉湘瑤、張震興、張瓅勻、趙恩、李思賢

摘要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引領著大數據、物聯網以及工業 4.0 的整合

應用，讓人們生活更加便利。然而也因 AI 演算法的優化、收斂與限制所導致在決策

的偏見與缺失，加上數據取得之資訊隠私和安全問題，以及可能發展成超越人類控制

的超級智能、自主行動主體者的隱憂，衍生出種種的倫理議題成為 AI 發展是否需要

共同準則與規範的疑慮。本文是搜尋以 AI 和倫理為關鍵詞的期刊論文後，針對 2018 

至 2019 年的文獻進行綜合剖析，探討通用人工智能（AGI）、倫理的自主武器、AI 

醫療、AI 商業模式等應用領域倫理議題，並針對 AI 系統規範、倫理嵌入 AI 系統、

歧視、偏見和犯罪等倫理治理對策做整理與探討。本文期能借鏡國際上針對 AI 倫理

準則制訂範疇的學術論述，作為我國 AI 科技治理策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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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leading the integrations of big data, Internet of Things, 

and the Industry 4.0, resulting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nprecedented AI in all domains. 

Meanwhile, various ethical issues in AI are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in different domains. For 

instance, biases and deficiencies caused by the optimization, convergence, and limitation 

of algorithms, coupled with autonomous agents, information privacy, and security issues, 

adding the potential for developing superintelligence beyond human control. This research 

aim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studies from 2018 to 2019 concerning ethical issues in AI. 

Through an exploratory content analysis, four research themes emerged, namely,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ethical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 (LAWS), AI medical 

treatment, and AI business model. For each theme, moreover, critical comments were made 

to highlight its controversy in the literature. Furthermore, the content analysis yielded in-

depth discussions on ethical governance topics, including (1) ethics against AI research and 

design, (2) ethics embedded in AI system, (3) detecting discrimination, prejudice and crime, 

and (4) applying Human-in-the-Loop (HITL). In sum, the comments made by this literature 

review may capture the scope of the global-wise AI ethical policies and guidance, which can 

be implemented by government as strategic tech-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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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

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啟了歷史學家所稱的機器時代，動力機械化生產技術快

速發展，使人類社會產生巨大的改變。人們面對科學技術快速發展可能的影響和對未

來不確定性的憂慮，反映在瑪麗‧雪萊 1818 年所撰寫的《科學怪人》這部西方文學

第一本科幻小說中，呈現出人們對於人造怪物最終會傷害人類自己的恐懼。類似劇情

的科幻電影層出不窮地出現在本世紀則以 AI 為主角。1956 年 AI 的概念正式登上人

類的舞臺，目的是創造出的機器需具有學習、理解和適應能力，成為為人類解決問題

的智能實體（或稱行動主體者，agent）（Legg & Hutter, 2007）。AI 為英文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縮寫，我國媒體多翻譯成「人工智慧」，然而與智慧對譯的字彙有名詞

wisedom 和形容詞 smart，參考劉育成（2020）討論人類和人工智能的問題，作者傾向

採用人工智能的用法，但本文則多直接以 AI 代表原意。

二十世紀末進入 AI 革命的時代。2015 年 Google 公司買下英國 Deep Mind 公司，

所研發的 AlphaGo 陸續擊敗圍棋高手，確定經由類神經網路技術和強化學習的 AI 可

完美預測棋路，人腦已無法戰勝 AI，這是本世紀 AI 發展的重要里程碑（Hassabis, 

2017）。2017 年底 Deep Mind 再推出進化版的 AlphaZero，已不需要人類知識，機器

可自我對奕、在無監督式（unsupervised）的學習下發展出新的圍棋策略，此時人類只

能不斷發明新的 AI 機器與機器對戰。近年更多的 AI 產品研發，且即將深入人們的生

活，例如：具有閱讀理解學習能力的 IBM Watson 機器、語音助理（如 Siri、Alexa、

Cortana）、自駕車、AI 管家等（Lu, Li, Chen, Kim, & Serikawa, 2017）。在技術上，

還有不斷創新的深度學習演算法、生成對抗網路的模擬、以及逆向強化學習的迅速進

展，深度偽造、AI 晶片、模擬腦神經網路、用於資訊通信技術和機器人科技的研發

上，能比以往任何機器學習或演算法更有效率地解決更複雜的計算或分析的任務。在

可預見的數年內，AI 將在媒體傳播、娛樂消費、智慧物聯網、醫療照護與技術、教育

學習、交通運輸和商務模式上產生重大的改變，相關技術的研發創新速度也必然突飛

猛進。

然而，如此快速的科技進步是否會將人類帶入一個超乎人類能理解的另一個

世界，即所謂的科技奇異點（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Kurzweil, 2005）。AI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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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不斷被設計為類比人類的特徵，將來會不會成為另一個人造怪物，如同科幻電影

《iRobot，機械公敵》使人類面臨毀滅的危機，抑或如《A.I.，人工智能》和《Ex 

Machina，人造意識》兩部電影中，人們對於機器可否經由學習而建立自我意識和情

感，所產生各種不確定性和無法控制的疑慮？而在真實事件中，如 Amazon 的人資 AI

發生種族和性別歧視的不道德行為，應如何被檢核和處理？自駕車如何判斷複雜路

況，如發生車禍時又如何究責？又如深度偽造，以製造出人眼無法辨識真偽的影像聲

音，大大加強了假新聞以及其他因利益關係而製作以假亂真造假的風險。人們除了期

待 AI 新科技帶來的生活便利和文明發展的想像，同時也會因科技趨勢的不確定性和

未知風險而產生恐懼，即反映了我們面對 AI 科技發展應有的省思和預警。

關於 AI 可能引起的社會影響和倫理道德問題，在國際上已開始有學術界、政府

單位與產業界進行討論。2016 年美國紐約大學生物倫理中心舉辦「人工智能倫理」研

討會，邀請哲學、心理學、電腦科學等領域的學者對談，共同探討如何規範 AI 研究

的倫理原則。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發起全球《人工智能設計的倫理準則》的

倡議行動，IEEE 是 AI 科技主力最大的國際學術組織，此倡議匯集了全球六大洲數百

位在科技學界、產業界、社會研究領域、政策部門等專家的共識（IEEE, 2016）。日

本自 2016 年起由總務省負責情報通訊管理的情報通信政策研究所召開多次會議，並

制訂 AI 智連社會（Wisdom Network Society, WINS）影響評估指標，稱為「AI 運用原

則草案（日文：AI 利活用原則案）」（上村惠子、小裡明男、至賀孝広、早川敬一

郎，2018；日本總務省情報通信政策研究所，2016）。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Courier 刊

物在 2018 年第三期出版物則以人工智能的希望與威脅為標題，開宗明義提及 AI 不僅

引爆第四次工業革命，也可能引發一場文化革命，提倡制訂 AI 研究的全球性道德規

範（UNESCO, 2018）。我國科技部在 2019 年也緊跟著世界趨勢，發佈了「人工智慧

科研發展指引」1的重點，強調以人為本、永續發展及多元包容三大核心價值，並延伸

出八項指引，包括：共榮共利、公平性與非歧視性、自主權與控制權、安全性、個人

隱私與數據治理、透明性與可追溯性、可解釋性及問責與溝通等，提供我國 AI 科研

1. 科技部訂定「人工智慧科研發展指引」，藉以創建我國 AI 科研發展環境 https://www.
most.gov.tw/most/attachments/53491881-eb0d-443f-9169-1f434f7d33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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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在學術自由及研究創新發展前提下可依循的方向，開創符合普世價值、安全的 AI

社會。除此之外，國家發展委員會也提出了「人工智慧之相關法規國際發展趨勢與因

應」2報告 ，針對 AI 對於著作權、個資保護與合理利用、智慧載具責任歸屬、行政大

數據公權力、金融監理、醫療服務等六大議題提出法規調適及因應建議。

2017 年，英國學者 Paula Boddington 為 Springer 出版的 AI 科技系列叢書中，增

添一本以邁向建立 AI 倫理守則為題的專書，書中建議應釐清 AI 整體與各 AI 領域的

倫理議題（Boddington, 2017）。隨後，以前述 UNESCO 的 Courier 刊物 AI 專題報導

為代表，大量討論 AI 各類應用的道德風險和倫理考量，參與撰寫或受訪者除了來自

世界多國的資訊科學領域專家之外，還有哲學、生物倫理、心理學、教育和未來學等

領域的學者。專刊中 UNESCO 總幹事 Audrey Azoulay 下了一個重要的註解：「人工

智能領域的發展日新月異，而規範這一領域所需的法律、社會和倫理環境卻發展得非

常緩慢」（UNESCO, 2018, p.39）。隨著 AI 科技發展的倫理規範需求近年受到國際組

織、政府部門和大眾媒體的重視，學術界就此主題的探討和論述應有相應的趨勢。因

此，本研究試圖搜尋和分析 AI 倫理的期刊論文，預期達成以下目標：（1）分類文獻

主要探討的內容與性質，（2）歸納涉及 AI 倫理相關的議題，以及（3）選介 AI 倫理

治理的先進策略與框架。希冀透過文獻分析，為日後我國在界定倫理準則制訂的範疇

和倫理治理策略上尋找可借鏡之處。

貮、文獻蒐集與分析

相應於國際上官方與學術團體於 2016 年起相繼提出倫理規範的倡議文件，本研

究試圖探討學術期刊中有關 AI 與倫理相關的研究論述。本段主要說明文獻搜尋的方

法，以及學術期刊刊登此類論文的趨勢。

文獻搜尋採用 SCOPUS 資料庫系統，設定搜尋條件包括語言為英文以及期刊文

章，目的為求得研究者可直接閱讀的語言，以及排除書籍與研討會論文等較缺乏同儕

審查機制的文章。以布林邏輯輸入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thics 搜尋出現於文章的

2.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工智慧之相關法規國際發展趨勢與因應」報告 https://www.ndc.gov.
tw/nc_1871_3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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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摘要或關鍵詞的期刊論文，依搜尋日期 2019 年 12 月 18 日為紀錄，共得 385 

篇文章。最早納入此二者關鍵詞的文章出現於 1981 年，由圖一統計各年度文章數結

果可見，在 2000 年之前，各年度出現的篇數皆不超過三篇，直到 2014 年之後才有超

過 10 篇以上的紀錄，而在 2018 年突然加倍成長至八十篇以上，2019 年達到 100 篇以

上（圖一）。基於此趨勢，本研究即以 2018 年 UNESCO 的 Courier 專刊倡議為 AI 研

究制訂全球道德規範，作為此類研究的指標年份，選定進一步分析的文獻時間範圍為

2018 年 1 月到 2019 年底為止，共計 198 筆文獻紀錄。隨後逐篇審視，排除無法取得

全文者，另增加排除條件包含：（1）正式出版文章內容中缺少摘要、關鍵詞或文末

參考資料者，（2）刊登的刊物屬雜誌類型，僅報導作者或組織的觀點，以及（3）缺

乏學術專論者。篩選後剩下 82 篇進入本文實質內容分析。

由於此主題的期刊論文皆為立場論述類型，且牽涉之 AI 科技應用的範疇非集

中於某特定學術領域，作者關切的倫理議題種類亦受到應用的領域不同而有不同的

重點。搜尋之期刊論文中，有一篇是針對自駕車（autonomous vehicle）使用者接受

度的倫理議題收集了 78 篇文獻，做過深入的探討（Adnan, Nordin, Bahruddin, & Ali, 

2018），但其編碼的類別並不適合用於交通運輸以外的科技應用。由於自駕車的倫理

議題近期已有完整的文獻分析（如：Adnan, et al., 2018；Borenstein, Herkert, & Miller, 

圖一：SCOPUS 資料庫搜尋歷年含 AI 倫理的期刊論文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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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因此本文在後續探討 AI 倫理議題時，不再特別針對自駕車科技應用倫理議

題進行討論，但部分有關倫理治理方案的論文中仍有引用自駕車的案例。此外，在科

技應用的倫理考量上，不同作者（群）是否有立場的不同，與其學術背景或國家是否

有關也是本文預計觀察的重點。由於欲探討的倫理主題學科範圍廣泛，因此本研究的

文獻內容分析採開放式質性描述，即除了編碼文章發表之期刊、作者的國籍與論文的

學科領域之外，文獻內容分析並無預設的編碼類目。本文作者群依個別學科專長分別

選擇 17 至 20 篇文章，細讀文章後，摘要描述各篇文章主要歸屬的學科領域、問題陳

述、重要主張以及討論的倫理議題。最後由第一和第二作者彙整所有摘要描述重點，

瀏覽原文章的主要倫理議題和立場，並依牽涉的科技應用領域分類，尋找論述的脈

絡。

下列各大段分層遞進地呈現內容分析結果，逐一回應前述研究目標，三大段為

「文獻概況」、「AI 倫理議題」及「AI 倫理治理對策」。「文獻概況」說明進行

內容分析的 82 篇文章的性質，聚焦於學科領域的內容分類、期刊排序及作者背景分

析；「AI 倫理議題」段落則歸納不同場域中與 AI 倫理相關的議題，場域含括人文社

會、國防、醫學、經濟，並以問句為標題，凸顯特定議題之可思辯性；同時，為了提

供我國在制訂倫理準則及治理策略有所借鏡，「AI 倫理治理對策」主要以四個主題，

選介文獻中各先進國家的對治策略與專家學者之倫理觀點。

參、文獻概況

回應第一個研究目標，本段介紹 2018 到 2019 年的 82 篇搜尋篩選後的文獻，其

作者的地域分布、學科領域和發表之期刊類型。以作者所屬機構的國家為主要觀察，

若同篇文章作者來自於同一國家，僅紀錄一次，作者來自多國的文章共有 14 篇。佔

最多數的作者為美國學者共計有 31 篇，其中 7 篇是與他國合作。其次為英國 16 篇，

其中 5 篇是跨國合作。英美學者佔最多數主要是因為本文搜尋以英文為主、亦即國際

學術發表語言必須為英文的因素；扣除英國之外，來自歐盟國家的作者數也達到 64 

人次，最多的是來自荷蘭，有 8 篇，其次是德國 7 篇。來自亞洲國家作者僅 9 篇，有

兩篇為印度學者、一篇為日本學者發表，其餘為跨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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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 SCOPUS 資料庫預設的學科主題領域來看（圖二），屬於人文及社會科學

領域佔最多數（共 39%），其中包含哲學類主題；資訊科學和工程合計有 30%，醫

療照護和商業管理類也各佔 13%。這些文章的學科主題類別與所發表的期刊屬性極

為相關，以 AI 與倫理這兩個關鍵詞搜尋得到的文章，來自於 54 個不同的期刊。按照

所刊登的期刊依數量排序，前三名期刊為《AI and Society》（9 篇）、《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8 篇）以及《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6 篇），從期

刊名稱即可看出，其所收錄的文章多與資訊科學科技相關的社會學和倫理學主題。此

外，在搜尋文獻過程前期，曾找到多篇文章是刊登於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的

各類出版物，因部分刊物和其文章的特徵不符合前述的篩選標準而被刪除，但仍有 5 

篇是刊登於 IEEE 的 論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IEEE》或其他技術類的刊物，這些文

章呼應 IEEE 於 2016 年發起制訂 AI 倫理準則的倡議，主要論述重點多聚焦在如何從

技術面達到符合倫理道德規範的目標。

圖二：文獻的學科主題分佈（共 82 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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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AI 倫理議題

本段主要呼應研究目標的第二項，歸納這些文章涉及哪些 AI 倫理相關的議題，

共彙整出四個議題，皆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 Courier 刊物 AI 專輯（UNESCO, 

2018）所討論的題材有關，為凸顯議題特性，每個標題以問句的方式呈現出其中的爭

議性。

一、通用人工智能（AGI）是神話還是現實？

此議題援引 Courier 專刊的第一篇文章標題，著重於探討這兩年文獻中對於發展

強 AI 或稱通用 A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的倫理思考。AGI 目前通用的

定義是 AI 機器的智能可以完成人類的所有認知任務，具有感知和自我意識。前述刊

物中的文章和多數 AI 領域專家皆認為 AGI 是科幻電影中想像出來的神話，以目前的

科技，談強 AI 是不切實際。然而，1956 年美國學者 John McCarthy 等人開創 AI 這個

學科領域時，即擘劃了願景「要讓機器的行為，看起來就像是人所表現出的智慧型行

為一樣。」電腦科學領域則定義 AI 研究為「智能行動主體者」（intelligent agents）

的研究，即設計出的機器或系統能夠感知環境並採取行動，且能最大化的、成功的實

現其行動目標（如：Legg & Hutter, 2007；Russell & Norvig, 2003），促成近年演算法

和軟體研發的躍進。

在倫理議題上，Johnson 與 Verdicchio（2019）特別針對「行動主體性」

（agency）在倫理和法律上的責任提出討論。依據傳統的定義，代理者必須是具有行

為能力的實體。人類的代理者執行他人所賦予的任務，是經過心智運作而有意圖的行

為。如今，我們讓 AI 程式或機器人執行所賦予的任務，作為人的代理者，但它們是

人造物（artifacts），從事的行為只能被解釋成物質的因果關係，非人類的自然行為。

然而，當 AI 作為人的代理者所從事的行為違背道德，甚至觸犯法律時，誰該負責？

Johnson 與 Verdicchio 舉了福斯汽車的排放欺詐案為例，將該案的代理情形分為兩類，

第一類型代理是使用作弊軟體讓排放通過 EPA 檢驗，而第二種類型的代理涉及有故意

採取行動的能力，設計軟體的人員將意圖歸因於作弊軟體本身。無論是哪種類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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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歸屬判定上都有難度。他們因此提出使用第三方代理（triadic agent）分析涉及技

術產品的事件，甚至想像將來可能達到超級智慧的水準，到那時 AI 代理者將賦予自

己新的目標並實現，屆時就無關乎因果代理和意圖代理，AI 可獨立於人類做出判定。

如果設計出具有人類智慧水準且被內建為聽話的僕人，這樣符應人類需求的人造

代理者，是否就具有正當性呢？Chomanski （2019）認為創造 AI 僕人是不道德的，

依他的觀點，若 AI 能如設計者所宣稱的達到人類智慧水準，則它應該被視同與人一

樣具有權利和責任。同時，即使程式設計的技術能達到，他認為想要設計出可靠的AI

僕人就是一種操控慾的表現，缺乏道德直覺，令人反感。Bryson（2018）則討論 AI 

系統是否能或是應該被賦予道德主體（moral agent）或道德受體（moral patient）的角

色。他認為在技術上，或許可以創造出具有道德行為能力的 AI 系統，但是我們社會

也可能不斷地重建道德體系。該文涉及倫理學的理論，Bryson 將 AI 在社會的地位這

類議題歸類於規範倫理學，而非敘述倫理學的範疇，因此認為需要著墨的應該是設計 

AI 時應遵守的規範。值得一提的是，此文將強 AI 列為關鍵詞，但文中未針對強 AI 提

出論述，僅從結論看出作者的立場是認為不論是道德主體或受體的強 AI 都應避免。

道德主體是指該個體具備道德思考、自由意志而能採取道德行為，主張動物權利

者認為動物是道德受體，牠們具有感受、意識或其他心智能力，但無法運用道德原則

回應外在環境後採取行動，仍應享有生存權利（柯志明，2011）。De Winter（2018）

以動物行為研究已知的物種個體行為差異為基礎，指出 AGI 可能發展出「性格」，這

是技術專家們忽略的問題。動物有生殖、遺傳和適應行為，這些行為能否套用在 AI

上，使其達到真正的 AGI 物種，該文中作者呈現幾個對照表，建議在技術上應可朝向

多種行為變異的 AGI 發展，甚至提出應為未來可能需要的人與 AGI 互動倫理準則做

好準備。

一些 AI 研究者致力於發展具有道德推理判斷和決策的 AI 系統，使其成為道德

主體或道德行為者（例如：Anderson & Anderson, 2011；Wallach & Allen, 2009），以

避免未來假想的 AGI 機器超越人類智慧的科技奇點（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之發

生。擁護 AI 科技發展者提出機器倫理（machine ethics）的概念，是從系統設計端給

予機器倫理原則或程序，讓機器得以發現並解決其可能遇到的倫理困境的方法，也就

是讓機器自己能夠透過倫理決策，以符合道德的負責方式進行運作。哲學學者 Bo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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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對此概念提出質疑，他認為機器倫理的概念與屬於應用倫理學領域的科技倫

理架構有很大的不同，科技倫理是規範設計和使用科技的人，而機器倫理則視機器為

道德主體。若未來 AGI 真的實現，則可發展出它們自己的倫理道德標準，到時將會挑

戰人類對於現實、生命的道德觀。

另一篇文章討論 AGI 對人類造成什麼影響（Livingston & Risse, 2019），以下的

問句耐人尋味，當 AI 機器和人一起存在這個世界上，區分他們是否有意義？機器欠

人類什麼，人類又欠機器什麼？倫理的發展意義又是什麼？這兩位作者專精於數位科

技政策的研究，他們知道目前 AGI 發展成為超級智慧的可行性仍受到質疑，但有必要

思考 AGI 對人權可能衍生出的倫理道德問題。這篇文章最終提及機器也可能具有道德

地位，而 AGI 機器將有利於人類還是侵害人權，尚未可知。

二、開發具有倫理思考的自主武器？

Courier 專刊討論 AI 帶給人類社會的威脅之一即為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 LAWS）的發展，為 AI 技術在國土保安和軍事裝備領域上

的應用。「自主」這個詞的概念對 AI 研究人員而言是用來隱喻各種不同類型的計算

行為，但該詞富有多重意涵，常被解讀為代理者（Johnson & Verdicchio, 2019），可能

成為超越人類控制的殺人武器。

一群分別來自義大利、美國和加拿大的學者 Umbrello、Torres 與 De Bellis（2019)

特別關注具有倫理規範的致命自主武器的開發。他們首先針對是否有全球共識的倫理

道德規範以及參與戰爭人員心理和情緒上的影響提出論證，並以國際人道主義和相關

法規中的「比例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即戰爭時軍事人員和平民百姓

的傷害比例難以主觀認定及估計，若能透過 AI 演算將可較精準的推估。因此，他們

贊成應發展有道德的致命自主武器（moral LAW），其他的不具倫理道德判斷的致命

自主武器都應該被禁止。他們的論點是自主武器的精確性和有效性高，若能根據戰爭

法（LoW）和交戰守則（RoE）制訂出道德規範和管制措施，則可降低濫殺誤傷的可

能性。既然各先進國家已經在發展致命自主武器，且科技發展原本就與國家社會的價

值觀緊密結合，基於國際共識的法律，設計出具有倫理道德的殺人機器人，反而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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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大多數的人。然而，此觀點明顯與印度哲學學者 Chakraborty（2018）的論題：「機

器人可以有道德嗎？」有很大的歧見。Umbrello 等人認為自主機器具有比人類強的理

性，或不受非理性成分的干擾，而道德是理性行為的表現。Chakraborty 則從倫理學的

角度提出辯證，他認為理性或道德思考是有意識的人類和動物才能表現，此處牽涉到 

AI 當中的智能這個字，而思考與智能有關。具有智能的生物是不會在沒有目的下完成

任務，也不會在毫無動機和意圖下獲取或理解知識。AI 機器人不具有生物性歷程，

「無法發展出情感、良心、理性或自我知識（self knowledge）來傳達其道德判斷的任

何影響（p.53）」。相反的，來自歐洲國家同樣是哲學學者的 Lara 與其醫學教育的同

事 Deckers 則認為 AI 可用來增強個人和群體的道德，他們用蘇格拉底的助手為比喻，

主張透過人機互動關係可提高道德判斷的決策品質（Lara & Deckers, 2019）。

Solovyeva 與 Hynek（2018）的文章則探討了自主武器系統的六個難題，包括：

自主武器系統性能的可預測與不可預測性、殺戮決定的非人性化、將敵方戰鬥與非戰

鬥人員去除其人格、協調操作中的人機關係、戰略考量以及自主武器系統運作的法律

範疇。這兩位來自捷克的學者的專長為政治和安全研究領域，以這六個難題為主軸，

從是非優劣的正反兩方觀點，分析自主武器系統研發所引發的倫理、法律、政治、戰

略和科學的對話。他們希望藉由提出此類分析架構，喚起人們對自主武器系統的認

識，並期許後續的研究能針對上述難題進行診斷和尋求解方。此外，他們強調在任何

AI 和自主武器系統中，仍不可缺乏人類的監控，人機互動關係的建立是重要的環節。

一群 IEEE 會員 Brutzman 等人（2018）研究無人駕駛機具的能力和局限性，以及人類

如何下達命令責任和權威的真實示例，因而支持道德機器人的可行性。他們認為，即

使是執行致命性的任務，只要定義清楚的指令和人機協作關係，自主機器人系統是能

夠完成符合倫理道德規範的使命。他們不僅提出技術發展上的概念流程圖，也透過模

擬試驗確認無人駕駛的自主載具（包含自主致命武器）有能力解釋人類所定義的戰略

目標或戰術任務。該研究提供了以倫理道德為基礎且在人類監督下，運用無人系統執

行遠端任務的基礎架構。

另一方面，Gill（2019）則擔心在未來 20 年會因為新的 AI 自主武器霸權產生國

際衝突，各個 AI 武器強權國家應該藉由多邊會談建立信任機制，以制定武器平衡的

規範。他認為致命的自主武器技術用於戰爭，可能會產生無差別式的攻擊，將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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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道法的原則，此與 Umbrello 等人（2019）有很大的歧見。Gill 認為全面武器的

應用程式如何來做區分和預防等措施，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人類反思和控制，因此在

維護國家安全上，迫切需要各方面的管理與規範，以降低國際戰爭的風險，並維持世

界和平與安全。這位印度大使在聯合國擔任審查致命自主武器系統新興技術的組長，

曾於 2018 年 4 月 9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開的政府專家會議上鄭重宣布：「各國必須

對本國部隊在武裝衝突中致人死亡的行為負責」（UNESCO, 2018, p.27），代表聯合

國對於致命自主武器的開發是持保留態度。而有限度的自主武器可否透過設計有道德

的機器和人機協作關係達成，目前雖有前端技術概念（Brutzman et al., 2018)，但國際

間在治理和立法規範上尚未有共識。

三、AI 在醫療上能成為人類的「助手」？

「未來的機器人也不過是我們忠實的助手而已。」（UNESCO, 2018, p.11）

Courier 專刊的幾篇文章皆如此信心喊話，其中一篇更報導 AI 仿生手的技術如何造

福肢體殘疾者。自 1980 年代之後，AI 系統在醫療診斷和決策上已逐漸獲得廣泛的應

用，但也引發許多尚待解決的道德、隱私和生物倫理等問題。

與仿生手有關的案例，如同 Droste 等人（2018）文章所提及的智慧植入物或

假體，結合人體的改造，在優化醫療方法上獲得長足的進步。如 Rybarczyk 等人

（2018）以植入髖關節假體的醫療處置為例，透過網路平臺遠程監控術後患者運動復

健情形，顯示良好的成效，但他們未針對可能發生的個資外漏和駭客入侵的問題加以

著墨，在提出此類網路醫療平臺使用介面的開發建議時，也忽略解決上述問題的檢核

機制或相關的技術。然而，這些智慧植入物的設計是否符合我們的法律制度？是否應

將倫理價值觀納入這些技術物當中？又，如果機器是從人身上複製的，是否必須具有

法律主觀性？這些問題是德國學者 Droste 等人為文探討的重點。他們提出醫療設備應

該要符合高標準的健康與安全保障，具有自主學習能力的 AI 假體發生問題時，醫療

保險的責任歸屬皆有法令規範未竟之處。文章中提到植入物與人腦有對接埠，而 AI 

的類神經網路技術如同黑盒子般，植入的機器若功能失常而影響到人的行為或決策錯

誤時，將衍生出責任歸屬的問題；又若 AI 假體常與物聯網（IoT）有連結，當其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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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駭客入侵，製造假訊息或是盜取訊息，甚至毀壞植入的假體，可能引發的隱私和

安全問題。這些問題都直接影響到這類醫療產品的製造過程與開發的細節，因此需要

有詳細的倫理規範以及責任歸屬的法律限制。

AI 在醫療上是否能成為人類的助手？McDougall（2019）同意如果醫生和患者之

間在決定醫療方案時，能由價值判斷有彈性（value-flexibility）的 AI 系統協助共同做

決定，將可提升患者自主權，使醫治過程更有效且更符合倫理的方式。然而，他隨後

批評 IBM 公司設計的「Watson 腫瘤科」（Watson for Oncology），認為該系統設定的

治療選擇是以「壽命最大化」為價值目標，並非立基於個別病患的價值和意願，對於

醫病間的共享決策過程反而是有威脅的。McDougall 認為 Watson 系統透過大數據和演

算結果，提供醫生與病患多種治療選項和決策上所需的資訊，但是病患個人的價值觀

並未被納入評估，與共同決策的概念有所違背。Di Nucci（2019）對 Watson 腫瘤科案

例卻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 McDougall 的論點存在三個問題：（1）將 AI 與機器學習

混為一談，Watson 是機器學習演算法，不能稱為 AI；（2）低估了機器學習倚賴大數

據可針對個人做出醫療建議的潛力；（3）無法區辨在醫療保健中以實證為基礎的建

議和個人做決定的過程。Di Nucci 試圖釐清此 Waston 系統是基於大數據和演算法提供

醫療上的實證建議，若將病患個人意志納入，則非醫療實證，也對共享決策不利。他

其實是批評科技末世論（techno-apocalypticism）的觀點，認為人們不應恐懼 AI 演算

法在醫療上的應用。

關於 AI 與機器學習在醫療上的應用，公平性（fairness）是醫師們最在意的問題

之一。Rajkomar 與其醫師同僚特別指出機器學習應用於醫療保健時，可能出現偏見的

四種狀況：（1）模型設計中、（2）訓練數據中、（3）與臨床醫生互動時，以及（4)

與患者的互動（Rajkomar et al,. 2018）。放射科的醫師們 Balthazar 等人（2018）主張

制定「患者權利法」以保障病患的隱私、數據資料所有權和知情同意權。Kirkpatrick 

與 Pearlman（2019）則討論心臟超音波影像應用在心血管疾病醫療上所面臨倫理挑

戰，他們認為 AI 未來不可能取代心臟超音波檢驗師的地位，只有醫事從業人員才能

展現出利他主義、正直、責任感和尊重等專業素養。相反的，Fiske、Henningsen 與 

Buyx （2019）相當支持 AI 機器人應用於精神科與心理治療上，其好處是可嘗試新的

治療方式、能觸及某些難以接觸的對象、獲得患者更好的反應並減少醫生治療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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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同時他們也討論了倫理道德與法律規範之間的落差，以及風險評估、監控機制、

尊重病患自主權、演算法的透明度以及療效的長期追蹤等倫理相關的議題。

Weber（2018）探討醫療機器人衍生出的醫學倫理問題，他將醫療機器人細分為

七種，包括：假體、照護、手術、影像和導航、決策、仿生、自動投藥等用途，亦論

及醫療機器人仍有許多未解決的問題，如機器的自主性、同理心和情緒相關的觸覺經

驗、動機和信任（包含數據隱私）以及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包含工作取代和去人性

化）等人際關係的議題。然而，對於這些倫理議題，Weber 並未提出積極性的解方或

建議。專長於醫學法律與倫理的 Schönberger（2019）則分析該領域的重要文件，他檢

視了約 300 份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所發佈的 AI 和醫療保健相關的公共政策檔案，以及

相關學術和科學性論文，觀察到 AI 醫療應用的問題多圍繞在以下的倫理與法律相關

內容，包括：（1）公平與歧視，（2）自主性和訊息/取用的權利，以及（3）道德責

任與義務。文中探討了一些例子，他認為目前一些尚未成熟的硬性法律可能扼殺許多

有利的創新，所以應該要針對個別部門訂定法規，以回應人們對 AI 系統決策能力的

擔憂，如：偏見、透明度和模擬的真實性等；同時，也應該激勵負責任的 AI 技術的

研發，讓這些技術能監控上述問題是否在醫療保健領域發生，且能達到公平、尊重個

人自主性和資訊權，在道德責任和義務上，Schönberger 也建議「人在環內」（human 

in the loop）的作法，下一節將進一步討論此概念。

四、AI 衝擊勞動權益關係？ 

「大數據驅動的 AI 科技正在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UNESCO, 2018, p.22），將

撼動全球的社會經濟。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器化取代人力，所產生的社會動盪仍殷鑑

不遠，而 AI 科技應用於商業自動化造成勞動市場結構性的演變，目前正在許多國家

上演中。

Wright 與 Schultz（2018）的文章，開頭即以美國 Amazon、韓國現代汽車以及在

羅馬街頭實際發生勞工抗議 AI 科技產品研發的各國案例，討論商業自動化造成文化

與倫理的影響。他們定義商業自動化為以機械或電子方式代替人工操作或控制商務流

程的技術、方法或系統，對於權益關係人（stakeholders）包括：勞工、企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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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和社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商業自動化可降低成本和生產時間，提高產量、

安全性和品質，企業方必然選擇朝自動化方向發展，因而改變勞動市場的結構。從消

費者的角度來說，自動化高效率可能使商品價格降低，有利於增加購買力。國內雜誌

媒體近期也有許多報導談論哪些職業未來可能被 AI 取代，主管和勞工的薪資水準也

可能有所改變（如：鍾張涵，2019）。Wright 與 Schultz 繼而從社會契約理論提出整

合性的倫理架構，以考量不同權益關係人的需求，以及減少 AI 對勞工階層帶來的衝

擊。

相對於擔憂大型企業採用商業自動化對勞工產生衝擊，來自日本和荷蘭的

Kamishima、Gremmen 與 Akizawa（2018）在一篇管理哲學的期刊論文中，認為權益

關係人應共同合作，為 AI 機器人的創業家制訂一個行動許可範圍。他們提出制訂創

業方案的過程即是多元學科的策略，在講究效率過程中強化以人類能力為核心的管理

目標，給予 AI 機器人創業發展的空間。此外，Mendling 等人（2018）也提出機器學

習、機器人流程自動化和區塊鏈等 AI 技術，藉由自動化效應、資訊效應和轉型效應

等三種效應，改變業務流程管理（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BPM）的生命週期。

BPM 生命週期包括：發現、分析、再設計、實施和監管等步驟循環進行，在這個循環

流程中，前述的 AI 相關技術不論在個別任務層次或業務協調層次，可減少人為因素

介入，使業務流程更公平，更不容易受到貪腐的影響。文中最後也提及過去兩個世紀

以來，自動化和科技進步從未停歇過，而人力勞動的需求也不會因此斷絕，所以因應

AI與商業自動化的影響，應該思考的是工作設計（job design）、顧客經驗，以及人們

對新科技的接受度。另外，也建議針對區塊鏈和數位貨幣等技術應有管制規定，因為

區塊鏈企業主期待有明確的管制，如此才可確定企業的合法性和稅收。 

而對權益關係中的消費者方面，Wright 與 Schultz（2018）提到 AI 機器進入人類

生活，會降低人們對社會的歸屬感和幸福感。Mendling 等人（2018）則提及引入 AI

技術的資訊科技產品，讓人們感到更快樂，對生活更加滿意。Wirtz 等人（2018）在

服務管理期刊的文章，也推薦服務型機器人的設計與應用可提高服務業的品質。這幾

篇文章所探討的 AI 技術各有不同，對於在商業上的影響，不論是持謹慎保守或樂觀

開放的態度，皆認為這類主題的研究應該是跨學科領域合作，也都提到社會公平性和

勞雇間權益關係的道德考量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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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AI 倫理治理對策

延續前述的議題探討，本段內容主要選介文獻中針對倫理規範和治理框架所提出

的觀點，分成四個主題，從較為上位的系統研發之規範準則制訂，到較為具體的治理

技術之探討。

一、自主與智慧系統研發規範

對應於前一節的強 AI 和自主武器是否應該開發的議題，毋庸置疑的是，世界上

許多先進國家已投入智慧自主系統的開發，目前已有許多突破性的成就，從事此領域

的研究和實務工作者往往更期待其產出能獲得公眾的肯定，讓研發工作更具正當性。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是 AI 研發的主要學術團體，如前所述，該學會於 

2016 年即倡議訂定 AI 設計的倫理準則，學會會員們相信倫理準則的訂定可彰顯該組

織的價值信念，並建立與客戶和權益關係人的信任關係。來自澳洲、美國與法國的

IEEE 會員 Adamson、Havens 與 Chatila（2019）撰文闡述 IEEE 在倫理治理的原則和

策略方案上扮演領航者的角色，列出 IEEE 於 2018 年發起的 52 項活動、計畫、團體

或教育方案。IEEE 下屬的幾個組織，包括：科技的社會影響（SSIT）、機器人與自

動化、醫學與生物工程學等學會，這些組織的研究主旨都關注於倫理價值觀。IEEE

提出智慧自主系統倫理的全球倡議，其中《以倫理為基準的設計》（Ethically Aligned 

Design）於 2019 年發佈最終版本（IEEE Global Initiative, 2019），該文件旨在教育參

與智慧自主系統開發的權益關係人能優先考量倫理和人類福祉，也是後續 IEEE P7000

系列許可標準的依據；而 P7000 計畫整理 1300 多份全球 IEEE 的標準，多數的標準與

技術的互通性、安全性和貿易便利化有關，而這項計畫則著重技術和道德考量之間的

問題。

來自英國的學者 Winfield 和 Jirotka（2018）發表論文探討機器人 AI 系統的倫理

治理，此文刊登於英國皇家學會期刊《自然科學會報 A》（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物理科學類。他們彙整了包括 IEEE、阿西洛馬以及橫跨歐盟、

美國、英國和日本等政府單位提出的倫理原則相關文件共十件，在文中感嘆倫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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氾濫，且倫理治理方面鮮少有良好的實踐，因此試圖從倫理學—標準—管制的路徑

圖，提出良好的智慧自主系統倫理治理的五大支柱。第一支柱是發佈倫理道德的行為

準則（code of conduct），第二是讓所有人都接受關於研究與創新倫理的訓練，第三是

實踐負責任的創新，讓更廣泛的權益關係者參與科技創新的治理，第四是讓倫理治理

及其管制過程公開透明，最後是任何組織都要重視倫理治理的必要性，甚至將倫理治

理比喻為公司遺傳密碼 DNA 的一部份，如此才能讓智慧自主系統獲得公眾的信任。

發表在同一本期刊的另一篇文章，來自英國牛津大學圖靈學院的學者 Floridi（2018）

著重在數位資料相關的科技創新治理的問題，討論了軟性倫理（soft ethics）和硬性倫

理（hard ethics）的差別和彼此間的關係。硬性倫理是在制定法律時用於判斷道德上的

權利、義務和責任關係，軟性倫理涵蓋與硬性倫理相同的規範基礎，但更廣泛考量人

權、服從性和可行性會隨著時間演變，因而從自我規範的角度探討在現行法規之外應

該做和不應該做的事。他用一張圖描述倫理、管制與治理三者之間的交互關係，指出

硬性倫理透過社會接受度或偏好度影響管制與治理手段，管制則因遵守法規而限制或

達成治理的成效，同時也影響軟性倫理。Floridi 主張應該以軟性倫理為架構應用於科

學、工程、科技與創新的領域中，他提及公眾對 AI 科技的接受度和使用度的產生必

須是在科技效益對公眾是有意義的，且潛在的風險可以預防或最小化的狀況下，因此

提出了前瞻分析週期環和倫理影響評估的模式。

美國學者 Kroll（2018）從技術面談倫理治理的問題，他認為電腦系統不是純粹

中性的工具，而是其社會系統背景下的產物，不應以「黑盒子」的比喻來搪塞其應有

的倫理道德管制，因為演算法本身是從根本上可以理解的技術。因此，對演算法有效

的治理方式，須嚴格要求科學與工程的系統設計、執行和評估，使系統的信賴度具有

可驗證性。同時，系統的假設、選擇和正確性的決定必須是可公開被檢驗的，因為問

責（accountability）、透明度（transparency）與公平性（fairness）是此類智慧自主系

統及其演算法倫理治理的重要原則。

探討不同國家組織對於 AI 倫理規範的願景和策略有何異同，Cath 等人（2018）

分析比較了美國白宮、歐洲議會和英國下議院分別針對社會如何因應 AI 廣泛應用所

提出的報告。這些報告並非倫理規範的條文，卻代表政府官方對於 AI 科技治理的意

象。這群作者包含前述的 Floridi 等英國牛津大學的學者，根據他們的評估，英國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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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試圖指出 AI 與機器人科技的潛在價值與功能，同時要檢視此科技可能需要預防、

減緩和治理的預期問題和不良後果。相對於美國對 AI 科技管制措施傾向於「百花齊

放」（根據作者所下的標題 letting a thousand flowers bloom）鼓勵 AI 的研發，英國的

觀點較像是「靜觀其變」（keep calm and commission on），而歐盟的報告則呈現出對 

AI 機器人取代人力的擔憂，且對可能的風險採取硬性和軟性的法律規範，因而針對

特定科技系統開發（如：自駕車、無人機和照護機器人）有倫理治理規則的制訂，如

強制險和機器人註冊方案。三份政府文件的比較結果，對社會有正向影響的 AI 科技

是各國共同的期望，透明度和問責是共通的治理指標，但治理目標上有一定程度的差

異。AI 科技政策和倫理治理模式的跨國比較，較缺乏亞洲的中國和日本等國資料，是

此次文獻蒐集分析力有未逮之處。

二、倫理價值觀嵌入 AI 系統

倫理治理的需求受到國際上 AI 科技發展大國的重視，而 AI 科技的範疇亦相當廣

泛，與其由政府組織制訂法律規範，不如由開發端自發性的建置具有倫理道德規範的 

AI 系統。然而，倫理價值觀如何嵌入 AI 系統？是否衍生責任歸屬的問題？以自駕車

和無人機為例，運用類神經網絡的機器學習技術所製造的 AI 系統，實務上出現的狀

況是：操作機器的人員已經不再能夠預測機器行為，如此是操作人員還是 AI 系統應

被追究道德責任或承擔後果呢？若將 AI 設計為道德行動主體者具有道德意識，如同 

Levy（2009）的疑問：「我們怎麼知道一個所謂的『人工意識』機器人是否真的有意

識，而不是僅僅表現為有意識的樣子呢？」（p.211, 引自 Hoffman & Hahn, 2018）。

Hoffmann 和 Hahn（2018）認為從道德主體與道德受體的角度(前段議題中曾討論

過)，談論倫理的 AI 系統（ethical AI system）具有的性質和道德地位，所耗費的成本

太高，於是他們嘗試從哲學的角度分析倫理學對法規前景展望的影響，從而提出較為

實際的政策建議。其文章的標題以去中心化的倫理為名，抱持著相對主義的哲學觀。

他們認為在道德實踐上，AI 系統可以被視為具有道德意義和感知力，換言之，要定義

人類與 AI 之間的道德互動途徑，並非透過外部的、絕對的框架去釐清責任和道德主

體之間的概念問題即可，而是要透過社群內部共同關注哪些關鍵因素是具有重要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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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而做決定。他們建議採用某些支持決策的基準（benchmarks）測試機器的道德狀

況，基準指的是讓我們定義 AI 需要滿足的最低能力要求，而不是設定嚴格標準規定

不適用的所有條件。此外，他們也要求 AI 系統不能與人類混淆，亦即擬人化的 AI 設

計應該要避免，讓 AI 與人類的互動，定位在我們對機器的理解程度，而不是去討論

機器模擬人類時的道德狀況，如此才不會落入道德主體和受體的爭議。最後，他們對

政策的建議，包括強化非政府組織（如 AlgorithmWatch）出席相關的政府委員會，在

塑造公眾對話上發揮重要的功能，以及強制要求開發者提供 AI 影響分數，讓人們能

夠公開評估 AI 的應用。

道德兩難困境的案例常用在探討 AI 倫理治理議題上，de Swarte、Boufous 與

Escalle（2019）嘗試探索這幾個問題：AI 比人類智能更符合倫理嗎？AI 比人更尊重

人的價值觀嗎？他們試圖探討是否可以功利主義方法促進倫理，此方法是指在一系列

可能性的情況下，選擇導致行動的解決方案，此解決方案能最大程度地發揮內在良善

或達到淨愉悅（net pleasure）。他們提及 Ethicaa，這個研究方案是在 AI 中植入倫理

道德原則，討論人工行動主體者（如：戰鬥無人機和陪伴機器人這兩種極端的自主 AI

系統）是否有能力做出倫理決定。作者的分析認為軍用無人機在戰鬥中比人類駕駛較

不會受到情勢上的壓力，因此較能實行道德的行為並尊重人的價值，特別是當演算法

中已經納入發射可逆性（shot reversibility）的概念。相對的，陪伴機器人在設計上似

乎是幫助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狀況，雖然目的是良善的，程式設計也不會傷害人類，但

是讓機器人變成受照顧者每日生活不可缺少的模式，甚至因必須聽從機器人的命令而

失去人類的尊嚴。相較之下，陪伴機器人對人類的社會、心理和身體尊嚴有潛在的危

害，若是程式設計無法因應新形式的歧視、偽造、假訊息、誤判和社會規範時，產生

的倫理和法律的問題更大。如同先前介紹過 Weber（2018）針對醫療機器人的論點，

這類機器人就像是「參與具有道德後果的行為，但由於缺乏自主指導的意圖而不能承

擔道德責任……它們充當著沒有道德責任的道德行動主體者」（p.605）。因此，de 

Swarte 等人建議陪伴機器人應該被設計為護理人員的助手，照著人類的指令照顧好病

人，而不能取代護理人員的角色。整體而言，他們認為功利主義方法特別是採用智能

主體為本的理論（agent-based theory），賦予自主 AI 系統有能力根據所涉及的倫理原

則區分出最理想的選擇，此法可被視為 AI 倫理治理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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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AI 可能侵害人類尊嚴的觀點，Kanuck（2019）在文章中也提到，AI 伴隨著

機器學習演算法和專家系統，可能取代許多人類在做的事情，如：醫療診斷甚至是運

動賽事的報導，讓人們不免質疑人類還有什麼剩餘的優勢，又如何維護人性和人道行

為的觀念。Kanuck 認為幽默和愛是人類獨有的行為特質，而倫理標準中重要的概念

如「正義」和「公平」這類複雜的目標，屬於高層次認知。人類在價值判斷和做決定

的歷程中，往往會注意到超越特定情境和時間之外的附屬訊息，能夠歸納經驗中大量

不相關的資訊，用來做出或改變預期的結果。他以無人車和自主致命武器為討論的案

例，認為人之所以和處理資料的 AI 機器有區別，乃是因為人類能夠處理不協調資訊

（incongruous information），以及能觀察到細微差異的脈絡情境，而這些是機器學習

演算法無法辦到的。他最後提出兩個選項：（1）我們是否要對 AI 施加限制以利於維

持人為控制；（2）我們是否要在 AI 機器中，複製人的道德推理和橫向思維。選擇不

同的選項和答案，將對於人類與 AI 的互動，以及我們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方式，都會

產生深遠影響。

三、偵測 AI 歧視、偏見和犯罪

人類社會對於歧視、偏見和犯罪，皆制訂了判斷準則，是依據人與人互動經驗所

累積建立的倫理關係。而當 AI 機器成為代理人，有可能複製人類的意志，或透過學

習（超級智能），發生對人的歧視、偏見和犯罪行為時，所需的防範處置即為人機互

動倫理的重要議題。

Howard 與 Borenstein（2018）指出偏見是如何被置入於AI和機器人系統中，特別

著重在偏見是如何影響維和機器人（robot peacekeeper）、自駕車和醫療機器人等的功

能。偏見會干擾決策過程，此處強調的「隱性偏見」（implicit bias）是指相對無意識

和自發性的偏頗判斷及其呈現出的社會行為，如：刻板印象，是社會文化長期累積很

難根除的價值觀，甚至發展成為在高風險情境下增強決策過程的保護機制。除了前述

三項常被討論的 AI 系統，文中還提及幾個 AI 演算法的偏見案例，包括：人臉辨識系

統對於不同膚色人種影像的錯誤標記、語音辨識能力獨厚男性的聲音、搜尋引擎中的

資訊偏差等。套用前段引述 Kroll（2018）的觀點，演算法不是價值中立的，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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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責任確保其透明度和公平性。Howard 與 Borenstein 也同樣敦促 AI 專業者自律，

拋開個人和機構本身的偏見，透過參與式設計方法，包容社群或公眾的意見和共同監

督，以避免偏見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這些學者主張 AI 演算法是反映出社會權力結構、眾人期望、信念和價值觀，因

此需要對設計端有所約束。然而，科技政策的制訂和執行往往處於兩難狀態，應該讓

多數人獲得方便快速的利益，還是要顧及所有人且不犧牲少數人的權益？即使演算法

的設計和模擬能盡可能達到公平的原則，但仍舊會因為數據的採樣不足或偏差，使得

機器學習時訓練方式和優化過程，發生偏見或歧視的問題。Turner Lee（2018）認為

演算法是有助於自動化決策，但是偏見是這些演算法的副產品，會對弱勢族群造成危

害。其研究是分析在美國發生的案例，因為大數據排除某些族群，或大數據分析的不

當應用，而追蹤線上使用者的活動和行為，使得強烈倚賴大數據的演算法和機器學習

產生種族歧視的結果。他也提及隱性偏見會出現在機器學習的複雜計算中，這類案

例發生在語言翻譯、犯罪預測、以及從名字辨別性別等由 AI 科技應用導致偏差的結

果。他將這些問題歸因於高科技產業中缺乏種族、性別和文化的多樣性，並且提出 AI 

演算法如何避免種族歧視，方法一是統計上的均等性（statistical parity），即機器學

習的訓練資料來源必須來自不同族群且具有相等比例，方法二是在條件上具有統計均

等性，即針對一組可能的風險因素控制在相等比例的受試者中進行，方法三則是預測

的平等性，必須假定決策正確率和錯誤率在各個種族群體中均相同。該篇文章最後建

議，就 AI 科技創新領域而言，政策制定者和技術專家應當遵循「無偏見」的原則，

從公共政策和律法上提供有色人種就業、居住和信貸保障，以及更多樣化的工作機會

和場所，如此才能使演算法成為通往機會、平等和效率的橋樑。

另一方面，英國圖靈學院 Floridi 等人（2018）組成的 AI4People 團隊，則致力於

以確保人們信任、服務於公共利益並增強共同的社會責任的方式開發 AI 技術，利用

AI 糾正過去的錯誤和消除不公平與歧視。King、Aggarwal、Taddeo 與 Floridi（2019）

系統性地分析跨領域文獻，從對社交媒體用戶的自動化詐欺到 AI 驅動操縱模擬市場

的案例中，預見 AI 犯罪的威脅。其分析的文獻中，不乏有研究建議用 AI 偵測 AI 犯

罪，如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例如 IBM 設計將認知技術導入資安監控維運中心

的平台（IBM Cognitive SOC），其應用機器學習演算法提取網路資訊如網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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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偵測識別、降低並回應其中具有安全性威脅的訊息。然而，King 等人提出

警訊，若是過度依賴 AI 仍可能適得其反，後續應針對犯罪行為的個人心理與社會因

素做深入的研究。 

一群日本學者 Ema 等人（2019）的研究是分析一篇論文探討同人小說（fan 

fiction）寫作中的價值衝突，從線上同人小說文本中，提取和過濾有關性的表達方

式，藉此說明隱私的概念，並作為 AI 倫理治理的經驗教訓。此文所描述的倫理爭

議，是有一群學者應用 AI 技術從事涉及隱私和敏感議題的研究，在一場日本的電子

工程學研討會上發表後所延伸出來的議題。該研究運用 AI 技術辨識文本內容，並

宣稱其研究目的是為了偵測淫穢的語詞，以移除對青少年有害的資訊，然而該研究

所使用的資料來源是可識別的，即違反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和日本總務省訂定的 AI 倫理準則，因此在研討會發表

後引發網路社群的撻伐。此案例中，AI 技術原本似乎是使用在良善的用途上，但是當

公共和私人資訊的界限不十分明確，且當事人並不知情或同意其內容被公開使用時，

研究人員藉由機器看似無意識地使用這些資訊，卻實際上侵犯了法律地位薄弱的社

群。這篇文章最後建議 AI 倫理治理，不僅止於設定 AI 設計的目的和產品應用需遵循

倫理原則，更是需要跨領域合作共同研究倫理範疇的課題。

四、人在環內（Human-in-the-loop）的干預機制

關於 AI 倫理治理的文獻中，Human-in-the-loop（人在環內，或譯為：人在迴路、

人機迴圈、人機共生）高頻地出現在七篇論文中（如：Borenstein, Herkert, & Miller, 

2019；Kanuck, 2019；Rahwan, 2018；Green, 2018；Schönberger, 2019；Shank, DeSanti, 

& Maninger, 2019；Zanzotto, 2019），該詞的主要意涵是機器系統有從收集資料、判

讀情勢到做出決策的迴圈，而人必須參與其中。這個概念在 20 世紀末期已被提出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 Technology, 1998），在 AI 治理的領域中，主要

的意涵即是系統無法提供問題答案，需要人為干預，人類利用系統所提供的資訊做進

一步的判讀，以人機合作的方式，結合可變更運算參數，最終能精準有效地修正 AI 

演算法所做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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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學者 Zanzotto（2019）提出人在環內 AI（HitAI）是一種負責任 AI 的典

範，目的在提供知識生產者正確的價值觀；任何 AI 系統都應該有人的參與。所以，

Zanzotto 認為 AI 自主學習必須是具有解釋性的，程式設計本身就應該將人置於迴圈

中，純粹讓機器自主學習是一個不適當的模型。HitAI 系統強調，在特定情況下必然

使用了「某人的知識」，因此原始知識生產者應享有信譽和薪資收入。Zanzotto 提出

HitAI 系統的構思，主要是回應就業市場可能被大財閥壟斷的問題，但也不諱言在實

現時會面臨兩個重大的挑戰：第一個是如何說服公司與數據生產者分享利益，第二是

如何建立可信賴的 AI 系統知識生命週期，以及如何管理知識所有權等基礎結構和維

運的挑戰。

更進一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者 Rahwan（2018）提出「社會在環內」

（society-in-the-loop）的概念框架，即「社會契約」與「人在環內」的組合，讓公眾

社會納入機器訓練與決策的迴圈中，這樣才能展現出 AI 更可靠的代表人類，並且包

容更多元的價值觀。他認為透過許多專家學者以及決策人員的參與，才能確保AI演算

法公開、透明、公平且負責，符合前述的倫理治理的主流觀點。人在環內的系統雖以

強調人類的判斷（包括目標、限制、期望和知識等）指導監督自動系統的數據、感測

器、演算法、統計模式和使用功能等，但顯然只把控制權交給某個或某群人類專家，

缺乏以社會為整體的角色。同時，Rahwan 與其同事們在《自然》（Nature）期刊發表

一項實驗（Awad et al., 2018），稱為道德機器實驗（moral machine experiment），他

們以自駕車為實驗情境，設計了道德兩難判斷的遊戲，為時兩年，收集到來自 233 國

家共約 4 千萬筆資料，其中有將近五十萬份資料有人口學統計資料作為跨地域分析的

基礎。基於這個研究結果，Rahwan 主張機器學習演算法應將社會價值觀、喜好和期

望納入設計、監督和管控迴圈中。在 Rahwan（2018）這篇文章中提出如何達到「社

會在環內」的目標，其一是運用設計、眾包（crowdsourcing）和情感分析具體呈現利

益關係者和大眾的價值觀，其二是以契約主義的觀點，協調社會群眾偏好並達到資源

公平分配，最後則是合規性（compliance），即運用演算法觀察和監督演算法，他引

用 Etzioni 與 Etzioni（2016）提出的監督程式演算法，認為該演算法可用於監視、審

計和追究 AI 程式操作的責任。他強調決策迴圈中的每個環節都需要清楚定義，並引

入人類利益協商結果，也就是納入社會契約於 AI 系統編程、除錯和監督的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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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有關人或社會與機器協作於決策迴圈的文獻，可再次檢視 Floridi 等人

（2018）提出的 AI4People 的「良好 AI 社會」倫理架構，他們在文中約略提到「若將

任務委託給 AI，人不在環內（in）或環上（on）（p.693）」，可能累積許多潛在的危

害並影響廣泛，然而，他們同時也認為如果能將道德促進框架嵌入於 AI 系統，仍然

能夠委託 AI 幫助人類擴大和加強共享的道德體系。他們主要的主張是從五個倫理原

則，包括：仁慈、非惡意、自治、正義、可理解性等面向，對 AI 系統嵌入倫理框架

提出討論，並蒐集七個官方或民間組織的文本，整理出二十條行動方針的建議。整體

觀之，Floridi 等人是從較為「人在環上」的角度，主張做出符合倫理的好 AI，並從環

後（post loop）的角度，確保使用 AI 能創造共享的利益，且不產生新的危害（如破壞

現有的社會結構）。他們也試圖勸導大眾，不要因恐懼、無知、錯誤的關注或過度的

反應，導致社會未充分利用 AI 技術的潛力，損失了機會成本。

陸、結語

本段綜整前述內容分析結果，並考量 AI 倫理相關議題的跨國共通性與本國在地

應用，加入華人社會與文化的價值觀，綜合討論可能有助於我國政府研議 AI 倫理治

理框架之啟示。

從文獻分析結果中，不難發現這個倫理議題的命題：「若未來 AGI 真的實現，會

對人類造成什麼影響？」是多篇哲學論述的文章採用的基本假定。在 AI 科技的世界

觀裡，人與 AGI 的思維方式或許可以解釋成兩個可以互相轉換的維度，就如同將適用

於人類的類比符號——感覺、影像和文字，轉換成 AGI 能理解的數位碼一般。然若以

「物質的因果關係」（Johnson & Verdicchio, 2019）解釋 AI 為非人類行為，則忽略了

設計製造者欲賦予 AI 作為道德行動主體者之企圖，因此建議了第三方行動主體者的

概念。同樣的觀點在 de Swarte 等人（2019）的行動主體者本位理論中出現，賦予 AI 

判斷所涉及的倫理原則，使其自主做出選擇。想像當 AI 具有超級智能水準能獨立於

人類做判定，也可能發展出如同人類一樣的「性格」（De Winter, 2018），必將改變

人類與機器互動的關係，挑戰社會價值與道德觀。又若將倫理價值觀嵌入 AI 系統，

或發展出具有道德意識的機器，其設定的倫理道德框架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還是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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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群或文化而有不同？除了 Bryson（2018）提到社會的道德體系可能不斷地重

建，尚未有研究考慮到跨國或跨文化間的差異。

有關發展倫理準則的倡議，Boddington（2017）曾評論「阿西洛馬人工智能原

則」（Asilomar AI Principles）（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2017）。該原則有 23 項條文，

於 2017 年在美國阿西洛馬市的會議中簽署，強調 AI 發展的目的是為了造福人類，其

中最後一條共好原則提到：「超級智慧」（與 AGI 概念相似）的發展應該僅能服務

於廣泛認同的倫理理想以及全人類，而不是用於單一國家或組織的利益。Boddington 

則認為倫理規範應更明確且積極，原則性的宣示可能流於空泛，而廣泛認同的倫理理

想，也可能因難有明確的定義，使得少數聲音被忽略。

我國典籍中的「民胞物與」是一種具有睿智的胸懷，恰與「視萬物如芻狗」的

不智相反，依此觀點，我們同意 Chomanski（2019）的主張，認為製造 AI 成為僕人

是種不道德、有操控慾的表現。若 AI 成為道德主體或道德行為人時，也將如同討論

動物應有生存權一般，AI 是否也應享有跟人類一樣的權利？而當 AI 犯罪時，法律上

的究責對象又該如何界定？人們之所以恐懼 AI 科技發展，乃因 AI 彷彿是集眾人之

智慧而成的一顆超級大腦，雖然可以為人類服務，也可能成為毀滅人類的武器，文

獻中最具有爭議性的即是設計具有倫理的、且不受非理性干擾表現的致命自主武器

（LAWS）。歐美科技大國和幾位 IEEE 學者傾向支持發展有道德的 LAWS，只要依

據道德規範和管制措施設計自主機器人系統，則可降低戰爭中的人員傷亡，但印度和

捷克等國的學者（Chakraborty, 2018；Solovyeva & Hynek, 2018）則持反對的態度，

Gill （2019）更直指未來會因為 AI 自主武器霸權產生國際衝突。然而，目前幾個 AI 

霸權國已積極開發前端技術，根據「阿西洛馬人工智能原則」中的共好原則（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2017），這類超級智能應為全人類的福祉，而非個別國家或組織所擁

有。當國際間在 LAWS 治理和立法規範上尚未有共識，學界立場也有極大的差異，此

類科技的研發顯然對於人類社會是存在著相當大的威脅。

生老病死原是生物自然的限制，藉 AI 醫療機器人或者仿生假體來協助醫療照

護，不啻為人類的一大福音，但也引發許多道德、隱私、責任歸屬的法律限制和生

物倫理等問題。另以腦機介面（brain-computer interface）為例（Ienca, 2019；Miller, 

2019），當透過此系統把人類的想法直接與互聯網連接，我們無法想像若有駭客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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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腦裡的想法時，我們是否還能稱為是智能主體？隨著肢體語言、面部表情的數

據被收集與解碼，人類的行為表現可被分析，甚至複製於機器中。人類的思考或是反

應速度早已不是機器人的對手，這種在商業殘酷競爭中的現實，已經使得利用 AI 帶

動商業自動化、改變生產與勞動市場的結構、強化業務流程管理經濟效益，成為必

然趨勢。然而，使用 AI 不論是持謹慎保守或樂觀開放的態度，仍應是跨學科領域合

作，也都應關注社會公平性和勞雇間權益關係的議題。

有關 AI 倫理的治理，IEEE 這類的學術團體自發性的提出倫理治理準則，提出

《以倫理為基準的設計》（Ethically Aligned Design）的倡議文件，還有 IEEE P7000

系列的許可標準，著重於技術的互通性、安全性和貿易便利化（Adamson, Havens, & 

Chatila, 2019）。AI 科技應用範圍已非常廣泛深入，為了防範 AI 複製人類的意志，

又由機器自主學習而發生對人的歧視、偏見甚至犯罪行為時，必須要對設計端有所約

束，此類倫理治理策略皆以要求系統設計者確保演算法的透明度和公平性。Howard 

與 Borenstein（2018）提出的參與式設計方法，即是希望 AI 專業者自律，並透過公

眾參與機制包容多元意見並接受共同監督，以避免偏見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社會在環內」的 AI 也是基於讓公眾社會參與人機協作決策環的構想，作為達到包

容多元、公開、透明、公平且負責任的 AI 典範（Rahwan, 2018）。 

雖然各國組織已提出許多有關倫理準則規範的文件，仍可見多為宣示性質且鮮少

有良好的實踐，因此有學者建議從設立標準作為管制策略的角度，提出概念性的 AI倫

理治理五大支柱（Winfield & Jirotka, 2018），當作獲取公眾信任的溝通語言。Floridi 

（2018）則從倫理、管制與治理三者之間具有交互關係的前提下，建議應瞭解公眾對

AI 科技的接受度和使用度，提出前瞻分析週期環和倫理影響評估的模式。倫理影響評

估亦為公民參與科技治理的可行方案，未來研究調查的重點也應該從公眾對 AI 科技

的接受度和使用意願著手。

從文獻探討得到的啟發，建議我國政府可針對最受關注的 AI 倫理議題研議治理

框架，確立「以人爲本」的中心思想，應對 AI 倫理、技術、與相關法律的挑戰，讓

AI 更安全並盡責地服務於人群、監測勞動市場的變化以及社會經濟的變革。增加公

眾關注 AI 科技治理，並參與決策，將可鬆綁監限範圍，推廣可信賴的 AI，實現尊重

人類尊嚴、具多元性和包容性的科技社會。藉助開發 AI 用於臺灣產經學研各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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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潛在倫理疑慮之項目，將之預設在 AI 倫理框架中訂定規範。在監管方面，有

效實施與執行現有國家法規並釐清法規之限制，設計出的 AI 系統功能應具有可修正

性，且有效分配不同權益關係者間之責任，如此才能掌握 AI 帶來的新興風險之因應

對策。

最後以 Floridi 等人（2018）提出「良好 AI 社會」的倫理架構，所使用的四個標

題重點作為本文的結尾：「我們可以成為誰：使人類自我實現，而不貶低人類的能

力。我們能做什麼：加強人類的組織行為，而不消除人類的責任。我們可以實現的：

在不減少人類控制的情況下提高社會能力。我們如何互動：培養社會凝聚力，同時

不削弱人類的自決。」（pp.691-693）又如美國前總統林肯曾說：「預測未來的最好

方式，就是去創造未來。」所以人類面對 AI 社會的未來，就端看我們自己如何努力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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